[bookmark: _GoBack]湾区之眼项目临时配餐服务
询价采购文件

各供应商：
湾区之眼项目临时配餐服务采购方为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项目出资比例为100%，项目已具备询价采购条件，现进行公开采购，欢迎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参加本次询价。

	序号
	条款内容
	编列内容

	1
	采购人
	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

	2
	项目名称
	湾区之眼项目临时配餐服务

	3
	项目概况
	为保障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宝安分公司员工用餐需求，需采购临时配餐服务。

	4
	服务期
	计划2025年7月21日至2025年8月26日期间（拟按27个工作日，以实际为准）。

	5
	采购内容
	在上述服务期限内，每个工作日制作约80份工作餐（具体每日数量以实际报餐数量为准），用一次性餐盒进行包装，送至深圳市宝安区宝华路1号湾区之眼南区综合办公室。工作餐标准为：两荤一素+米饭+时令水果（荤菜不少于120克/道，素菜不少于150克/道，米饭不少于200克/份）。

	6
	采购方式
	在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官网、深圳阳光采购平台发布公告进行公开询价采购。

	7
	服务要求
	1.供应商所供应菜品、米饭均为新鲜食材烹制，不得采用预制食材；
2.供应商应于配餐前一日向采购人指定人员提供菜单，经甲方确认后执行；
3.供应商应按照配餐当日9:30前采购人提供的当日配餐数量提供对应数量的餐食；
4.供应商应当保证其所配送的全部食品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食品安全、食品卫生法律法规的要求。需接受采购单位每月对店面和厨房的现场考察和对餐品的检验监督。
5.供应商提供的餐盒、餐具等应符合GB14934《食（饮）具消毒卫生标准》规定，做到环保、无毒害，不得重复使用一次性餐饮具。

	8
	供应商资格要求
	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或合伙制企业或其他组织；
2.具有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
3.有实体餐饮经营店面，且店面距离配餐地点（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华路1号湾区之眼）项目驾车距离不超过5公里；
4.企业没有被列入“信用中国”网站的“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5.企业没有被列入深圳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供应商黑名单；
6.不接受联合体响应。

	9
	资格审查方式
	□响应报名    □资格前审   资格后审

	10
	采购文件
	1.湾区之眼项目临时配餐服务项目询价采购文件
2.附件：响应报价函

	11
	文件获取时间
（公告发布时间）
	2027年7月15日14:30-2025年7月18日14:30

	12
	文件获取方式
	公告网站附件直接下载

	13
	质疑截止时间
	2025年7月18日14:30

	14
	澄清、修改、答疑截止时间
	2025年7月18日14:30

	15
	响应文件组成及要求
	1.响应报价函（详见附件）
2.营业执照复印件
3.有效期内的食品经营许可证复印件
4.实体餐饮经营店面照片
注：所有响应文件均需响应人签章。

	16
	响应文件有效期
	自递交响应文件起60日。

	17
	响应文件份数
	一式1份，使用文件袋密封，封面列明项目名称并签章。

	18
	是否缴纳保证金
	□是    否

	19
	无效响应文件
	1.逾期送达的响应文件；
2.响应文件未送达指定地点的；
3.响应文件未按照采购文件要求签署、盖章的；
4.响应报价高于最高限价的；
5.不具备采购文件中规定的资格要求的；
6.供应商与采购人存在利害关系可能影响采购公正性情况的；
7.供应商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参加同一采购项目响应的；
8.供应商有串通响应、弄虚作假、行贿等违法行为的；
9.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无效情形。

	20
	递交响应文件
截止时间和地点
	1.供应商可邮寄或直接递送；
2.截止时间：2025年7月18日16:00；
3.递交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华路1号湾区之眼南区B123室。

	21
	开启响应文件
时间和地点
	1.开启时间：2025年7月18日17：00（暂定）
2.开启地点：深圳市宝安区宝华路1号湾区之眼南区B123室。

	22
	评审小组的组建
	采购人负责组建评审小组，小组成员为3人。

	23
	评审方法
	[bookmark: _Hlk177999026]最低价评审法，资格审查合格且响应报价最低的供应商为第一成交候选人，次低者为第二成交候选人。
出现下列情形之一的，评审小组启动异常低价响应审查程序：（1）响应报价低于通过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次低供应商响应报价60%的，即响应报价<通过符合性审查且报价次低供应商响应报价×60%；（2）其他评审小组认为供应商报价过低，有可能影响服务质量或者不能诚信履约的情形。异常低价供应商不得成为响应成交人。

	24
	是否采用评定分离方式
	□是    否

	25
	采购最高限价
	6.48万元(含税价，含本数)

	26
	报价方式和内容
	报价方式为总价包干，供应商报价金额应包括服务单位为完成合同规定工作内容及职责和义务所发生的全部费用。

	27
	付款方式
	1.合同签订后可申请支付至合同金额的30%；
2.后续按周对账，半月据实结算1次。

	28
	其他
	1.采购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各供应商自理，如递交响应文件的有效供应商数量少于三个，采购人有权重新采购，且不承担任何费用和责任；
2.本项目不允许供应商转包和分包，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3.采购人在结果确定后的5个工作日内通知中选、落选供应商，并向中选供应商发出成交通知。
4.采购人和成交响应人应当自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5 个工作日内订立书面合同。采购文件、成交响应人的响应文件等，均为签订合同的依据。

	29
	项目联系人
	联系人：叶工，电话：19860849819
邮箱：396894585@qq.com



